
广 东 省 翁 源 县 自 然 资 源 局

《翁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

（2025 年度）》编制项目采购需求书
一、供应商资格(资质)要求

1、供应商需具备本次采购项目供应及服务能力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;

2、服务机构需入驻中介超市，具备城乡规划（国土空

间规划）编制乙级及以上;

3、信用状态良好，近 3 年无重大违法记录及失信被执

行情况。

二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:翁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

（2025 年度）

2、按照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体

检评估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5〕20 号）、《广东省自

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年度体检工作的通知》

（粤自然资规划〔2025〕1106 号）、《广东省市县级国土空

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实施细则（2026 年版）》等相关要求，

开展编制《翁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（2025 年

度）》。



3、采购预算:总费用约 300000 元。

4、项目服务金额: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
5、翁源县自然资源局现需通过择优选取的方式选取 1

家服务商为其编制《翁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

（2025 年度）》，要求合格的供应商提供相关服务。本项目

为一个整体，详细要求见本采购需求书。

三、采购内容

根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年度体检结果，以落实国家、省

重大战略为依据，充分衔接“十五五”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指

导方针要求，针对性解决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中面临的空间矛

盾突出问题，在不突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约束性指标前提下，

编制涵盖三条控制线、用地用海布局及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等

的翁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，支持重大战略、

重大政策、重大改革、重大项目落地实施。

1.明确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的重点区域。以国土空间总

体规划确定的开发保护利用总体格局为引导，以落实国家级、

省级重大战略为目标，衔接各级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和专项

规划确定的重大任务、重大工程空间需求，结合地区保障产

业发展空间、完善城市功能服务、促进城乡协调发展、统筹

城镇弹性发展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空间治理需要，划定

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的重点区域作为要素投向、功能优化的

政策区域和开展三条控制线动态维护的主要范围，引导功能

提升和空间集聚。

2.动态维护三条控制线。按照“严守底线、微调优化、



补划更优”的原则，严格落实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

办法》，统筹耕林空间治理，衔接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专项

规划，在不突破县域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、

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耕地超过上级下达的永久基本农田保

护任务 1%比例的前提下，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进行正

向优化。

按照“总体稳定、适度优化、功能提升”的原则，结合

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、主体功能区优化实施，在生态保护红

线任务不减少前提下，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拟撤销区域为

重点，对生态保护红线布局进行适度正向优化。

按照“总量可控、稳妥有序、空间集聚”的原则，在不

突破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确定的规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

模和城镇开发扩展倍数前提下，聚焦在重点优化区域内进行

城镇开发边界正向优化，促进城镇空间集聚。

3.联动优化用地用海关键图层。根据三条控制线动态维

护方案对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用海图层进行联动优

化。

4.动态更新重点建设清单。结合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

和相关专项规划确定的建设项目，以及体检发现的城市功能

品质短板，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进行更

新，并在“一张图”上实施分类型分阶段落图，拟于 2026

年底前开工建设、已充分论证的建设项目，原则上应明确精

准位置和规模。

四、工作期限



2026 年 4 月至 2026 年 12 月(以合同约定时间为准)。

五、结算方式

根据项目编制进度以及支付节点，由翁源县自然资源局

按程序、按合同向财政部门申请拨款，财政部门向成交人支

付服务费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(一)成交人应遵照本采购需求书的要求和自身的服务

承诺，按采购人委托协议的要求开展工作，并接受采购人的

监督和考核。对成交人出现工作质量问题、工作超时、违反

程序和泄密等违约行为的，采购人有权对违约成交人进行警

告、追讨违约金、解除委托等，并对其所造的经济损失和法

律纠纷依法追究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(二)成交人必须独立完成采购人委托的工作任务，不得

将工作业务转让给第三方实施。采购人若发现成交人将采购

人委托的工作业务转让给第三方实施的，一经采购人查实，

采购人有权对违约成交人进行警告、追讨违约金、解除委托

等，并对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纠纷依法追究经济和法

律责任。

(三)对成交人出现的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采购人有

权终止与成交人的合同工作，并追究其相关的法律和经济责

任，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人负责。

七、解决争议方式



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

决或由双方主管部门调解，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当事人双方

同意韶关市仲裁委员会仲裁(当事人双方未在合同中约定仲

裁机构，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，可向人民法院起诉)。

翁源县自然资源局

2026 年 4 月 1 日


